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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之行為，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時，應共同遵守下列事項： 

(一)從事兩岸交流活動，除應遵守有關法令及國家統一綱領指導原則外，並應維護國
家安全與全民之利益。 

(二)從事兩岸交流活動，應注意國家機密，嚴防洩露我方重大公共建設、產業、科技
資訊（如國防科技、農業科技、策略工業等優勢產業資訊等），並對大陸人士之要
求應提高警覺。如發現洩密情況時，應迅速處理。 

(三)在交流活動中，我方人員應積極宣揚「臺灣經驗」，使大陸人士瞭解我方在經濟發
展、社會安定及政治民主等方面之進步與成就。 

(四)對於大陸人士所謂「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與「加速直接三通
、突破戒急用忍政策」之論調，應依我方現行大陸政策予以反駁，並堅持中華民
國在臺灣一直為主權獨立之國家，兩岸現為對等政治實體，並處於分治狀態，大
陸方面應面對此一現狀，共同以制度競爭方式，發展兩岸關係。 

(五)非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授權或許可，不得從事與大陸
地區官員、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簽訂任何形式之協議、文件或共同發表
宣言等政治性活動。 

(六)從事兩岸交流時，我方應採行具有整體戰略規劃、有目的、有系統之交流策略，
以營造對我有利之交流形勢。 

(七)不得呼應大陸之統戰宣傳；大陸媒體或人員對我之錯誤報導、歪曲說詞或統戰言
論，應預作準備，適時解釋或澄清。 

(八)出席有大陸官員參與之兩岸交流活動時，應事先知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了解該項交流事項之相關政策立場；並儘量以官方身分出席
在臺灣地區之活動為原則。 

(九)參加國際會議或活動之人員，倘事先知悉該會議或活動可能涉及會籍、名稱、旗
、歌或其他權利義務時，應事先徵詢外交部及其他相關主管機關意見。 

(十)活動過程中如遇有大陸官員參加，應秉持不退讓、不迴避之原則，不卑不亢，從
容應對，不失立場。 

(十一)對大陸官員之稱謂，應以對等為原則。如其以正式官銜稱呼我方，則可稱呼其
官銜；如其不稱呼我方官銜，則我方不宜稱呼其官銜，宜以「某先生」、「某女
士」或以其擔任所交流之民間團體之職稱稱呼之，如「某協會顧問」、「某學會
秘書長」等。 

(十二)經核准之活動，應全程參與，不得中途脫離從事私人活動。 
(十三)不得接受大陸貴重物品及有鮮明統戰標誌或意義之禮物、紀念品或其他餽贈。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交流活動，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進入大陸地區從事交流活動時，有關行程之安排、訪談資料之準備、訪問過程之

發言內容等，均應事先審慎規劃妥當。 
(二)對大陸藉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當地文化與景觀優勢，進行文化統戰之策略，我方

人員應提高警覺，並適度表達我方就文化交流旨在增進相互瞭解之既定立場。 
(三)參加活動時，如發現對我稱呼及有關安排，有不尊重我為對等政治實體或其他不

當之處，應即交涉更正或闡明立場。 
(四)參加各項活動，保持基本禮儀，切不可有不當言行；面對大陸之旗、歌、政治人

物之圖片，或其他政治符號時，不得舉手致敬、鞠躬或合唱。 
(五)不得參加與此行無關之大陸官方或統戰機構活動。 
(六)視情況與大陸當地台商聯繫，關心其在大陸所面臨之問題，以增加對政府之向心

力。 
(七)除因特殊原因報經核准外，以不攜眷為原則。 
(八)非經核准，不得擅自遲延返臺。但有特殊狀況時，不在此限。 

四、接待大陸來訪人士，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接待大陸人士來臺從事交流活動，應依據「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

許可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停留或活動之接待及服務事宜，並應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 



(二)接待大陸人士來臺從事交流活動，應依邀訪單位經許可之行程辦理。未經許可，
不得變更接待單位及邀訪行程。 

(三)接待大陸人士在表達親切之餘，應避免安排過度宣揚性之活動或舖張之邀宴。 
(四)接待大陸人士之會場應保持原有國旗及元首肖像等精神禮儀佈置；對於變更佈置

之要求，應說明我方立場，並予拒絕。 
(五)接待大陸人士以在辦公處所為原則，並應知會政風相關單位，及注意保密規定。

大陸人士如提出需求，亦可於辦公處所以外地方接待。 
五、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後，應將活動情形、遭遇問題、所採應對方法及可供參考之資料或建

議，在一個月內向服務單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提送報告，其
報告格式如附件。 

 前項遭遇問題、應對方式及可供參考之資料或建議，如有必要讓後續之接待單位及時因
應時，宜於當日迅速通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採取緊急應對措施。 

六、政府機關（構）人員違反本注意事項者，應按其情節輕重，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